2006年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知识考核大纲

一、考核的范围、人员对象

主要考核《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所规定的内容。

考核对象主要是生产、经营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和技术（销售）、管理人员。

二、考核的主要内容

（一）易制毒化学品的基本知识

1.易制毒化学品的概念

2.《条例》对易制毒化学品的分类及规定的品种数

3.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品种及数量

（二）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的基本规定

1.对易制毒化学品的实行许可制度包括的环节和要求

2.生产、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许可和备案规定

3.生产、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应具备的条件

4.国家对易制毒化学品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

5.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对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分级管理职责

6.领取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或备案证明应申报的材料

7.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及备案证明的有效期，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变更许可事项以及提交年度报告的规定

（三）、对加强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的认识

1. 对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进行产品流向管理的意义

2. 根据《条例》要求，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哪些环节的内部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

三、通过考核的基本要求

    对上述各项内容的掌握应能达到及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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